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 � � � � � �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3-026）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7月28

日（星期五）上午在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

2023年7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的董事8名。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唐小平先生主持会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长城公司出售商业土地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Great� Wall� Estate� Company,� Inc.将地块编号为5408-024-007,位于

774� N� Broadwa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2,� the� United� States的商业土地以824.5万美元转让

给Voltera� Power,� LLC，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协议的签署等

事项。

《关于控股子公司长城公司出售商业土地的公告》 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产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集团副总经理黄伟军、吴志勇试用期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 证券简称：深深房A、 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3-027）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长城公司

出售商业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根据交易协议约定，本次交易设有90天的检查期，在检查期内交易对方可终止本协议或提前结束检查期

并进行交割。 公司将根据交易实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Great� Wall� Estate� Company,� Inc.

（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或卖方） 拟将地块编号为5408-024-007, 位于774� N� Broadway, �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2, � the� United� States的商业土地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以824.5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

Voltera� Power,� LLC（以下简称买方）。

（二）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协议的签署等事项。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Entity� Name(主体名称)：Voltera� Power,� LLC

（二）Entity� Address （主体地址）：2201� COOPERATIVE� WAY� SUITE� 400� HERNDON, � VA�

20171

（三）Registration� Date(登记日期)：2021�年 9�月 29�日

（四）Entity� No.(主体编码)：202253712577

（五）Entity� Type(主体类型)：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六）Type� of� Business（主营业务）：Construct/� install� electric� vehicle� stations

（七） 买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八）经公开信息查询，2022年12月13日，美国特拉华州州务卿JEFFREY� W.� BULLOCK签署的公司状

态文件显示，Voltera� Power,� LLC�有良好的信誉，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长城公司位于774� N� Broadway, �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90012, � the�

United� States的商业土地。 相关情况如下：

（一）长城公司基本情况

Entity�Name���������(主体名称) Great�Wall�Estate�Company,�Inc.

注册资本 50�万美元

Entity(File)�Number���（主体

编码）

C1433248

Entity�Type���������(主体类型) stock�corporation�(公司)

Jurisdiction�������� (管辖权归

属)

California（加州）

Registration�Date��� (登记日

期)

1988�年 3�月 31�日

Status（状态） （Good�Standing）(有效-存续良好）

Entity�Address����� （主体地

址）

2225W.Commonwealth�Avenue,Ste,113�Alhambra�CA91803

（二）长城公司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货币出资 70%

2 PUI�CHAN 10 货币出资 20%

3 PING�KAY�CHANG 5 货币出资 10%

合计 50 100.00%

（三）标的资产概况

1.土地所有权人：Great� Wall� Estate� Company,� Inc.

2.Situs� Address� (宗地位置 )：774� N� Broadwa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2, � the� United�

States

3.Assessor's� Identification� Number� (AIN)(�编 码)：5408-024-007

4.Use� Type� (使用类型)：Commercial� (商业用途)

5.Parcel� Status(土地状况)：Active(有效)

6.Land� SqFt(土地面积)：26,403平方英尺

7.账面价值：土地原始取得成本580万美元，经历年来土地相关成本支出、借款利息等累加，截至2023年7

月27日，账面原值1,541.37万美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265.07万美元，账面净值为276.3万美元。

（四）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评估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出具的

《美国长城地产有限公司（Great� Wall� Estate� Company,� INC）拟转让其持有的位于美国洛杉矶商业土

地项目资产估值报告》（编号：中联评估字【2022】第3146号），经采用市场法评估，本次交易涉及资产在评

估基准日2022�年7月31日的估值为873.94万美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结合资产估值报告的估值结果、在国内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及土地实际的情况，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824.5万美元，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标的：位于774� N� Broadwa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2，the� United� States，地块

编号为5408-024-007，总计面积约为26,403平方英尺的土地。 产权类型为完全所有权。

（二）交易价格：物业的购买价格为捌佰贰拾肆万伍仟美元（$8,245,000.00），使用即时可用资金支付。

（三）检查期：协议签署后90天内。 买方可以自行决定，在协议生效日期起第九十（90）天当天太平洋时

间晚上7点之前（该时间段为“检查期” ），以任何理由（或没有任何理由）终止本协议，并向卖方发出终止通

知（“买方的终止通知” ），或在检查期结束前的任何时候，向卖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前结束检查期并进行交割

（“交割通知” ）。 如果没有买方的终止通知，或若发出交割通知，本协议将继续保持完全效力，买方将被视为

已经放弃了终止本协议的权利。

（四）租约处理：在交割日或之前，卖方应自费终止与物业相关的所有租约、管理协议、许可证、入住协议

以及其他一切与物业有关的合同，并确保终止在交割日之前生效，但公共事业服务相关的合同以及买方根据

本协议其他规定将要承接的合同除外。

（五）交割方式：交割日应为尽职调查期结束后的第35天，或若买方提前通知确认交割，则在卖方确认收

到交割通知的日期后的第35天。 交割将通过与产权公司的第三方托管进行。

六、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服务机构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及其美国洛杉矶办公室（以下简称中伦律

所）。 中伦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主要如下：

（一）交易协议主旨和内容符合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一经协议双方正当签署，即构成合法、有效的合

同，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 交易协议具备有效性、可执行性，且其条款设置不存在实质性风险。

（二）本次产权变动的最终交易价格未低于拟处置土地评估价值的90%，未违反相关国资监管规定对交

易价格设置的底线要求，无需就最终交易价格再另行取得产权变动批准机构书面同意。

（三）本次产权变动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七、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聚焦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提高资金运营效益。

八、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标的资产为长期处于较低收益状态，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有利于提

升资产利用效率，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资产估值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

（四）交易协议（中文版和英文版）。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3-112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比例变动超过

1%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说明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于2023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傲农投资将其持有的43,980,000股

公司股份转让给注册所在地国企漳州金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金投” ）后，傲农投资、吴有林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简称“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将由53.5178%减少至48.4688%。

2023年7月17日，傲农投资已收到漳州金投按照股份转让协议支付的40%转让价款。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吴有林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

股份15,466,100股，持股变动比例为1.7756%，变动比例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变为46.6933%。

●本次权益变动系傲农投资、 吴有林先生按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告编号：2023-072、

2023-075）进行实施操作，其中协议转让5.05%股份引进国企战投事项已经收到首期股权转让款，尚待

完成过户，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近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5,466,100股。 根据计划，

傲农投资、 吴有林不涉及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该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改善股东财务结构和降低质押

率。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股东基本情况

1、权益变动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基本信

息

减持股东名称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第一大股东

注册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16号308单元A515

权益变动情

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7

月27日

人民币普通股 4,510,000 0.5178%

2、权益变动股东：吴有林

股 东 基 本

信息

减持股东名称 吴有林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住所/通讯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权 益 变 动

情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25日至2023年7

月2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0,956,100 1.257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322,416,869 37.0144% 317,906,869 36.4966%

吴有林 105,479,292 12.1093% 94,523,192 10.8515%

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4,719,710 3.9859% 34,719,710 3.9859%

吴有材 3,176,029 0.3646% 3,176,029 0.3646%

傅心锋 149,500 0.0172% 149,500 0.0172%

张明浪 115,050 0.0132% 115,050 0.0132%

郭庆辉 115,050 0.0132% 115,050 0.0132%

合计 466,171,500 53.5178% 450,705,400 51.7423%

注：2023年7月11日，傲农投资与漳州金投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43,980,000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49%）转让给漳州金投，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待完成过户登记。 上表中傲农

投资变动后持股数量317,906,869股、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变动后合计持股数量450,705,400股，均

为协议转让过户前的持股数量，如剔除待过户的协议转让股数43,980,000股，傲农投资的持股数量为

273,926,869股，持股比例为31.4476%，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为406,725,400股，持

股比例为46.6933%。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傲农投资已于2023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傲农投资协议转让43,98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49%）给国企战投，本次股

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将由53.5178%减少至48.4688%。 本次权益变

动比例为1.7756%， 变动比例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后，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46.693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持续

关注股东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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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傲农投资” ）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317,

906,8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5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傲农投资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20,366,

10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69.3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30%。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94,523,1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5%。 本

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吴有林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68,415,29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2.38%，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7.8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裕泽投资” ）、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23,

501,106股，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71.78%，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7.14%。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傲农

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傲农投资 吴有林

本次解质股份 1,320,000股 3,04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42% 3.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5% 0.35%

解质时间 2023年7月24日 2023年7月27日

持股数量 317,906,869股 94,523,192股

持股比例 36.50% 10.8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20,366,106股 68,415,29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9.32% 72.38%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30% 7.85%

本次解质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安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厦门裕

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

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傲农

投资

317,906,869 36.50 220,366,106 69.32 25.30 1,998,053 0 76,121,296 0

吴有林 94,523,192 10.85 68,415,290 72.38 7.85 8,440,290 0 8,919,565 0

裕泽

投资

34,719,710 3.99 34,719,710 100 3.99 34,719,710 0 0 0

吴有材 3,176,029 0.36 0 0 0 0 0 0 0

傅心锋 149,500 0.02 0 0 0 0 0 21,000 0

张明浪 115,050 0.01 0 0 0 0 0 15,000 0

郭庆辉 115,050 0.01 0 0 0 0 0 15,000 0

合计 450,705,400 51.74 323,501,106 71.78 37.14 45,158,053 0 85,091,861 0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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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3年8月4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2023年7

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28）。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进行，为确保

公司股东充分了解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信息，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4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8月4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8月4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除现场召开会议外，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23年7月28日（星期五）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28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代理人代为出席和

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2），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63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名称及编码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实施金顶索道改造提升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

（二）议案审议及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百一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与

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并同意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特别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

登记，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表3。

（二）现场登记时间

2023年8月4日9:00-12：00

（三）登记地点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63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

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

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

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在2023年8月3日下午17:00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五）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639号

联系人：张华仙、刘海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33-5528075、0833-5544568

传真：0833-5526666

邮政编码：614200

2.会议费用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涉及具体操作说明详见股东大会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一百一十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3：参会回执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888

（二）投票简称：峨眉投票

（三）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8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8月4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单位： ，证券账号： ，持有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A股股票 股，现委托 （先生/女士）为本人/本单位的代理人，代表本人/本单位出

席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的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人/本单位，依

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表决内容表决投票，其行使表决投票权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见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实施金顶索道改造提升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

说明：请在议案各选项中，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中用“√” 选择一项，多选无效。

委托人姓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姓名（签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2.本授权委托书下载打印、复印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3

参会回执

截至2023年7月28日下午3:00收市时止，我单位（个人）持有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拟参加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账户：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身份证号：

持股数：

股东签名（盖章）:

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23-047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

审核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100%股权和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100%股权、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交城市能源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分别于2022年5月11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2022年12月28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3年1月10日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2023年2月28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2023年3月

10日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4月25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2023年7月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

理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

（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3]4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2023年3月31日， 因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上交所中止

本次交易审核。

2023年4月26日，公司将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更新至2022年12月31日，

并完成申请文件更新补充工作，向上交所申请恢复审核本次交易事项。 2023年4月28日，公

司收到上交所同意恢复审核的通知。

2023年5月11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问询函》（上证上审 （并购重组

[2023]18号）。

2023年5月30日，因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相关评估资料已过有效期，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中止

审核本次交易事项。 2023年5月31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中止审核的通知。

截至目前，公司已将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及评估资料更新至2023年3月

31日，并协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交所提交了恢复审核的申请文件。 2023年7月28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同意恢复审核的通知。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能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及

最终审核通过、完成注册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20� � � � �证券简称：祁连山 � � �公告编号：2023-046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

该报告书，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 ）将根据战

略发展需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以及二级市场走势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自该次简式

权益变动书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增持不低于1.00%，不超过2.00%的上市公司股份。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披露了《祁连山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2023-039），根据该报告，截至2023年6月29日

收市， 国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7,

762,93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增持均价为11.12元/股，增持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00%。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2023年7月27日，国新投资对本公司的增持计划实施完

成，其持有本公司46,577,425股，占公司总股本6.00%。 在根据2023年4月28日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增持计划中，国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762,934股，累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增持均价为

11.12元/股。 国新投资本次增持计划已到期，并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下限即增持公司股份

比例不低于1.00%，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 2023年7月28日收到国新投资出具的告知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现将国新投资根据2023年4月28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的结果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计划的主体：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原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前，国新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38,814,4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国新投资根据战略发展需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以及

二级市场走势等因素的综合研判，认可本公司长期发展前景，进行战略投资，有效参与公

司治理，促进国有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

2.�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国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人民币普通股）。

3.�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国新投资根据情况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不低于1.00%，不超

过2.00%的上市公司股份。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未设置固定价格或价格区间。

5.�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4月28日起至2023年7月27日止。 增持期

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

实施并及时披露。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国新投资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5月15日至2023年6月29日收市，国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762,9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增持均价为11.12元/

股，增持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00%。 截至2023年6月29日收市，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46,577,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3年5月15日至2023年7月27日收市，国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762,9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增持均价为11.12元/

股。 国新投资本次增持计划已到期，并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下限即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低

于1.00%，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46,577,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国新投资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 �本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国

新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317� � � � � � � �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3-088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机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本次理财赎回总金额：3.5亿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

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于2023年3月22

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使用不超过200,000万元（含2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

度可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3月

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9）、《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及2023年3

月23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一、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机场支行签署《单位结

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并于2023年7月28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3亿元，获得收益231.86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财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

获得收益

（万元）

建设银

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 2023-4-28 2023-7-28 3.10 231.86

2、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署《结构性存款

产品协议书》并于2023年7月28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0.5亿元，获得收益37.71万元。 具体

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财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

获得收益

（万元）

民生银

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23-4-28 2023-7-28 3.0254 37.71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保本浮动收益

/保本保最低收益

568,000 568,000 3,475.28 -

2

聚益第23640号（中证500）

收益凭证

2,000 - - 2,000

3

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

款

10,000 - - 10,000

合计 580,000 568,000 3,475.28 1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4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6.0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2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2,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8,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3-089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副总

裁于志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40,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03%；董事、副总裁吴学军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91,1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99%；董事胡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39%。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于志勇、 吴学军和胡涛3名股东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不超过560,122股、

372,793股、116,900股，合计1,049,8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85%（窗口期等不得减持

股份期间不减持）， 自公司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减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于志勇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2,240,490 0.2103%

IPO前取得：503,675股

其他方式取得：1,736,815股

吴学军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491,175 0.1399%

IPO前取得：217,875股

其他方式取得：1,273,300股

胡涛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467,600 0.0439% 其他方式取得：467,6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为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授限制性股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于志勇

不 超 过 ：560,

122股

不 超 过 ：

0.0526%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560,122股

2023/8/22～

2024/2/21

按市场价格

IPO前获得/

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获授限

制性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吴学军

不 超 过 ：372,

793股

不 超 过 ：

0.0350%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372,793股

2023/8/22～

2024/2/21

按市场价格

IPO前获得/

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获授限

制性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胡涛

不 超 过 ：116,

900股

不 超 过 ：

0.0110%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116,900股

2023/8/22～

2024/2/21

按市场价格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获授限制性

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董事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否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

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于志勇先生、吴学军先生和胡涛先生可能根据其

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仅部分实施或放弃实施本

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董事严格遵守董监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相关股东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3-060

转债代码：113569 转债简称：科达转债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达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58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公开发行了

51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51,600.00万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

年（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87号文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51,6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4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科达转债” ，债券代码：113569）。

根据有关规定和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科达转债” 自2020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初始转股价格为14.8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4.76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0年7月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4.84元/股，详见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2、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1年5月2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4.80元/股，详见

《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3、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2年6月2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4.76元/股，详见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相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3年7月15日至2023年7月28日， 公司股价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即12.546元/股） 之情形， 若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有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则可能触发“科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科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3/7/29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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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拍卖公告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 经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生效，根

据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定，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管理人于2023年4月24日发布 《拍卖预

告》启动金正大股票拍卖工作。 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

公司进行拍卖。 定于2023年8月28日上午10时在

山东省临沭县沭河大酒店二楼沁园春厅公开举行

拍卖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金正大， 证券代码

002470）134,727,137股股票（占总股本的4.1%）。

对上述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应当在2023年8

月18日前向拍卖公司书面提出。

二、参考价：297,949,063.48元（以拍卖公告

日前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

134,727,137股计算）。

三、起拍价：以拍卖日即2023年8月28日前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134,727,

137股为起拍价。

四、保证金：本次竞买保证金3000万元须于

2023年8月23日下午16:00前汇入管理人指定账

户（户名：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银行：山东临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3020059874205000011743）。

五、竞买人条件：本次拍卖的金正大股票数为

134,727,137股，如竞买成功将成为金正大的第二

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股东决策将产生

重要影响。 因此，本次拍卖的竞买人应当满足以下

条件，竞买人不符合条件的，将禁止其参加拍卖：

1.竞买人应当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竞买人应当在参拍前出具书面承诺，积极配

合处理金正大存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

3.竞买人应当在参拍前出具书面承诺，积极

配合，共同维护好企业形象。

六、标的展示、现场报名和资格审查：自公告

之日起，至2023年8月23日下午16:00前（周末和

法定节假日除外，需提前电话预约）

可前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16号办

公楼406室查看拍卖标的权属文件，提供有效身份

证件和保证金进账单， 签署拍卖文件并办理登记

报名手续。 由拍卖公司与委托人共同对竞买人资

格进行审查，审查不通过的不能参加现场拍卖。

七、竞买须知：拍卖公司将竞买人违法参与

竞拍的法律责任、 拍卖标的存在的瑕疵和风险、

逾期未支付拍卖余款或者悔拍的法律责任、标的

物过户的风险、税费等相关费用的承担等内容如

实披露给竞买人，并由竞买人签字盖章确认。

联系电话 ：0531-82620567，13553196767

（刘先生）；18753931910（孔律师）。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23年7月29日


